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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查询和评估管理

的通知 

 
(湘国土资办发〔２００７〕１５１号) 

各市州国土资源局、厅机关各处室局、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促进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国土资源部的要求，现就规范压覆矿产资源查询和评估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所有建设项目在批准用地前必须先进行压覆矿产资源查询，查询发现压覆矿产资源的还必须

进行压覆矿产资源评估，经审核的查询或评估报告作为用地审批的必备文件。未进行压覆矿产资源查

询或评估的，不受理建设用地申请。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调整时已进行查询或评估的，一般不

再进行查询或评估。 

  二、压覆矿产资源的查询按以下程序进行：申请建设用地的单位（以下简称用地单位）向省国土

资源信息中心提出查询申请→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进行具体查证并向市、县国土资源部门了解矿业权

设置情况→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出具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提纲见附件２）→省厅对调查

报告进行审核。 

  三、用地单位申请查询需提供以下资料： 

  （一）压覆矿产资源查询申请表（表式见附件１）； 

  （二）以地形图为底图的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图。 

  四、查询后根据不同情形分别按以下办法进行处置： 

  （一）用地范围及其所影响区域内没有探明矿产资源，也没有设置矿业权的，由省厅出示未压覆

矿产资源的证明文件； 

  （二）用地范围及其所影响区域内没有探明矿产资源但设置有矿业权的，用地单位需与矿业权人

先协商并签订准予压覆的协议，省厅再出示未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证明文件； 

  （三）用地范围及其所影响区域内有探明矿产资源储量或经过地质勘查显示具有重要找矿前景

的，必须在查询的基础上进行压覆矿产资源评估。 

  五、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按以下程序进行：省国土资源厅通知需进行评估的用地单位→用地单位委

托具有地勘资格的评估单位→接受委托的单位依照有关规程规范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提纲见附件３）→用地单位将评估报告及压覆矿产资源申请资料报省厅审查→省厅审批并出具是否同

意压覆矿产资源的证明文件（需要报国土资源部审查的还需报部审查）。 

  六、申请压覆矿产资源需提交以下资料： 

  （一）压覆矿产资源申请书； 

  （二）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用地单位与矿业权人签订的准予压覆的协议（压覆的矿产资源设置有矿业权时）； 

  （四）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 

  七、批准同意压覆矿产资源的，用地单位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同时，必须到省厅办理压覆矿产

资源储量登记手续。 

  八、规范查询和评估报告编制的收费标准和收费行为。调查报告和储量评估报告的收费按财政部

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定额标准执行。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过去有关文件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二○○七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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